
（如果在安城市立学校以外的学校就读）

◆补助条件（需符合①和②） 

①儿童学生（※1）及其监护人的居民登记在安城市。（※1）如果儿童学生因山村留学等原因在市外

有住址，也可以作为补助对象。 

②在申请时就读于安城市立以外的小中学校（※2）。（※2）包括安城市立以外的小中学校、义务教

育学校及中等教育学校的前期课程、特殊支持学校的小学部及中学部。 

◆补助金额…实际用餐人数（安城市立学校的预计供餐天数）× 餐费单价（小学生：330 日

元，初中生：380 日元）※ 注意，餐费单价可能会有所变动。但上限金额将根

据安城市立小学和中学所提供的金额确定，在补助对象期间，如果发生以下情况，

将会减少补助金额。 

・在所就读的学校中，学校餐饮是根据国家、地方公共团体等的政策全额免费提

供的。 

・关于与学校餐费相关的费用，正在从国家、地方公共团体等处获得其他资助。 

◆申请方法（通过①或②的方式申请） 
①请将以下文件附上，提交给总务课餐饮科。 

・关于安城市小中学校学生学校餐费等的补助金申请书（样式第 1） 

②请在“爱知电子申请・届出系统”中输入必要事项，申请“安城市小中学校儿童学生学校餐

费等补助金申请”。（２０２６年 4 月 1 日（星期三）后开始输入） 

◆申请去处…〒446-0045，安城市横山町下毛贺知 13-1 

安城市教育委员会总务部午餐课（邮寄） 

◆申请期间…随时接受申请。（从申请月份的下一个月开始适用补助） 

◆资助决定…补助金的发放决定者将另行通知，但补助对象期间为申请书提交后的发放决定期

间。补助金额将在确认实际报告后最终决定。 

◆实际报告…请在年度末之前提交实际报告书。 

◆支付时间…根据您在财政年度结束前提交的实际报告，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的 5 月之前进行

支付。 

◆注意事项…申请后，如果申请内容发生变更，请在变更后一个月内进行报告。 

本年度符合补助条件的人员，如果在下年度也符合条件，仍需重新申请，请注意。 

申请必须在补助适用期限开始月的前一个月的最后一天之前提交（如果开始月为

四月，则为安城市立学校餐饮开始日前一天）。 

为了在一年内获得补助，申请必须在 2026 年 4 月 13 日（星期一）之前提交。

（邮寄的申请以邮戳为准） 

 

中国語 

为了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，根据申请对在小中学校就读的儿童学生的学校餐费等进
行补助。符合补助条件并希望申请补助的人员，请在确认以下条件后进行申请。（即使符

合条件，如果不申请，也无法获得补助。） 



☆申请书及报名范例已在安城市官方网站“Bouenkyo”上公布。如有疑问，请联系负责人。 

负责人：安城市教育委员会总务部午餐课 ℡(0566)71-2253 


